「農業金融機構對104年第一期稻作停灌區農民之協助措施」模擬問答
Q1.訂定「農業金融機構對104年第一期稻作停灌區農民之協助措施（下稱農貸協助措施）」之目的為何？
A1.農貸協助措施係為協助104年第一期稻作停灌區農民，於公告實施停灌休耕前，已貸款取得資金，先期投入水稻育苗、購置農機、自動化設備等投資，因無法從事稻作，收入減少，致償還貸款有困難者，提供其金融協助措施。

Q2.本項農貸協助措施與停灌補償措施有何不同？
A2.
1. 農貸協助措施，係對停灌公告前已先動用農貸投資設備、育苗者，予以貸款協助。屬對停灌前已貸款投資農機、育苗者之協助措施。
2. 停灌補償措施，係依「農業用水調度使用協調作業要點」規定，以政府最新發布之農業年報中，被調用地區之農家賺款，另加百分之五以反映物價之成長，就其農業用水被調用致農作休耕、轉作或廢耕之損害，給予現金補償，屬停灌後收入損失之補償措施。

Q3.農貸協助措施為何僅限於「農機貸款」、「小地主大佃農貸款」、「青年從農創業貸款」、水稻育苗業者申貸之「輔導農糧業經營貸款（水稻育苗中心）」等4種專案農貸？
A3.
1. 農委會近年推動「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」，輔導農地租賃擴大生產，並鼓勵青年返鄉從農，考量大佃農、青年農民、代耕業者及水稻育苗業者，於本次公告停灌前，已先期貸款取得資金，投入水稻育苗、購置農機、自動化設備等投資，但因停灌無法從事稻作，其營收減少，影響其償還貸款本息能力，致償還貸款有困難者，爰有提供協助措施之必要。
2. 查大佃農、青年農民、代耕業者及水稻育苗業者，因購置農機設備或育苗，申貸之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種類為「農機貸款」、「小地主大佃農貸款」、「青年從農創業貸款」、「輔導農糧業經營貸款（水稻育苗中心）」等4種。

Q4.為何未將「農民經營改善貸款」納入農貸協助措施？
A4.
1. 「農民經營改善貸款」之用途，係為購買農、林、漁、牧之生產設備、農產運銷設備、興修建畜禽舍及農產運銷設施、整建漁塭設施、購買農地等長期性資金及購買農藥、肥料等週轉金，非屬全新農機、自動化設備之投資。
2. 查「農民經營改善貸款」之貸款對象為18歲至65歲之農會會員或農保被保險人，其因停灌致農作休耕、轉作或廢耕，收入減少，已有「停灌補償措施」予以補助。
3. 「農民經營改善貸款」之借款人如有貸款展延之必要者，亦可依「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」第20條規定申請展延。

Q5.為何未將「農業產銷班及班員貸款」納入農貸協助措施？
A5.
1. 「農業產銷班及班員貸款」之用途，係為興修農業設施及購買農用資材、生產設備等資本支出及購買農藥、肥料等週轉金，非屬全新農機、自動化設備之投資。
2. 「農業產銷班及班員貸款」之貸款對象，如有因停灌致農作休耕、轉作或廢耕，收入減少，已有「停灌補償措施」予以補助。
3. 「農業產銷班及班員貸款」之借款人如有貸款展延之必要者，可依「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」第20條規定申請展延。

Q6.為何未將「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協助農民購買耕地貸款」納入農貸協助措施？
A6.
1. 「農機貸款」等貸款資金所購買之全新農機、自動化設備，將因時間經過而折減其效能及價值，停灌休耕期間並未停止折損，故須予協助；「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協助農民購買耕地貸款」所購買之耕地，則不會因時間經過而有價值減損情形。
2. 一般農民因停灌致農作休耕、轉作或廢耕，收入減少，已有「停灌補償措施」予以補助。
3. 借款人如有貸款展延之必要者，可依「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」第20條規定申請展延。

Q7.為何未將「農家綜合貸款」納入農貸協助措施？
A7.
1. 「農家綜合貸款」之用途，係為農民籌措家計、消費及教育等農家生活改善所需資金，並非用於購置全新農機、自動化設備之投資。
2. 一般農民因停灌致農作休耕、轉作或廢耕，收入減少，已有「停灌補償措施」予以補助。
3. 借款人如有貸款展延之必要者，可依「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」第20條規定申請展延。

Q8.如何申請農貸協助措施之貸款展延？
A8.借款人應於104年6月30日前，檢具申請書向原貸款經辦機構申請，貸款經辦機構受理上開案件，應儘速審理並逕為准駁，將結果通知借款人。

Q9.本金展延期間為何是6個月？而不是1年？
A9.
1. 由於稻作停灌不超過6個月，又該等貸款亦為每6個月還本繳息1次，本金展延6個月已可涵蓋無法從事稻作生產期間，且展延期間之利息由政府補貼，可紓解借款人還款壓力。
2. 前項展延期間後，個別借款人如仍有還款困難情形，可依「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」第20條規定申請展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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